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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12 月 8 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 

動議的決議案  
 
 環境局局長會在 2010年 12月 8日舉行的立法會會 議

上，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第 37B(2)條就《指明牌照分配

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現謹附上有關

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

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英文本
亦一併附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


 

 
 

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 

 
_______________ 

 

決議  

 
(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(第 311 章 )第 37B(2)條 ) 

 
_______________ 

 
《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  

 
議決修訂於 2010 年 10 月 2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《指明牌照分配排放

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 (即刊登於 2010 年第 41 期憲報的第 5 號特別副

刊 ) －  
 

(a) 在第 2.1 段中，在 "獲 "之後加入 "分 "；及  
 

(b) 在第 2.5 段中，以 "兩 "代替 "三 "。  
 

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立法會會議  
 

環境局局長就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的決議案  
動議  

修訂《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  
 

發言稿﹝草擬本﹞  
 
 
主席：  
 
  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決議案，修訂《指明牌照分配排

放限額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  －  簡稱《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，建

議修訂的詳情已載於各位議員的議程內。  
 
  《技術備忘錄》是根據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第 26G 條制定，

以訂明電力行業的年排放總量上限。在 2008 年立法會審議首份《技

術備忘錄》時，我們承諾在兩年內作出檢討。檢討結果顯示，兩

間電力公司有空間以最好的切實可行措施進一步減排，改善本港

和珠三角區內的空氣質素。具體的措施包括利用與國家能源局簽

訂的《能源合作諒解備忘錄》所獲得額外的天然氣供應，以盡量

使用現有燃氣機組發電；和優先使用為達到 2010 年減排目標而已

經加裝減排設備的燃煤發電機組發電，以減低燃煤發電所排放的

空氣污染物。對比首份《技術備忘錄》，新的二氧化硫、氮氧化

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上限分別削減約 50%、35%和 34%；而

有關的排放總量上限會於 2015 年生效。  
 
  為使我們可以更早檢討兩電能否再進一步削減排放，我接納

小組委員會在審議《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時就檢討頻率作出的意

見，並建議修訂《技術備忘錄》的相關安排，由不少於每三年檢

討一次，更改為不少於每兩年一次。我們並同意向立法會的環境

事務委員會滙報檢討結果。另外，為確保《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

中文文本用字的一致性，我建議在第 2.1 段中作出文字的修訂。  
 
  兩電為符合首份《技術備忘錄》內的排放上限，已增加天然

氣發電和為燃煤機組加裝減排設備。由兩電今年首三季的排放數

據顯示，兩電均應該能夠在 2010年符合該排放上限。在這個基礎

上，我們訂定《第二份技術備忘錄》內的年排放總量上限時，除

了考慮前面提及最好的切實可行措施外，也同時考慮了新加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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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排設備會隨著設備老化、因為電力增長而需要較多使用沒有加

裝減排設施的燃煤發電機組等因素而引致排放量增加。因此，我

們相信新的年排放總量上限是嚴格和切實可行的。  
 
  要進一步大幅度減少發電行業的排放，就必須如《香港應對

氣候變化策略及行動綱領－公眾諮詢文件》中所建議的，顯著地

改變香港的發電燃料組合，發展低碳經濟，使用較多清潔能源、

可再生能源及核能等。有關的公眾諮詢期會在本月 10 日結束。我

們會整理和詳細考慮收集到的意見，制定未來電力行業的減排路

向和步伐，並適時引入新的《技術備忘錄》，以進一步減少電廠

的排放。  
 
  主席，有關修訂決議案已獲得小組委員會的支持。我希望各

位議員支持這項決議案。  
 
  多謝主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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